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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20130—2006《自屏蔽电子束消毒灭菌装置》,与GB/T20130—2006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标准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6年版的第1章);

b) 增加了“辐射加工”“电子束辐射加工装置”的术语和定义(见3.2、3.3);

c) 更改了“参考面”“束流强度”“束流功率”“束流扫描不均匀度”“束流扫描宽度”的术语和定义

(见3.4、3.6、3.7、3.8、3.9,2006年版的3.2、3.4、3.5、3.8、3.7);

d) 删除了“能量不稳定度”的术语和定义(见2006年版的3.6);

e) 更改了“束流装置”“监测及控制系统”“屏蔽系统”(见4.1.1,2006年版的4.1);

f) 删除了“装置型号命名”(见2006年版的4.2);

g) 更改了“环境条件”(见4.2.1,2006年版的4.3.1);

h) 更改了“供电条件”(见4.2.2,2006年版的4.3.2);

i) 删除了“工作方式”(见2006年版的4.4);

j) 更改了“外观”(见5.1,2006年版的5.1);

k) 更改了“控制系统”(见5.2,2006年版的5.2);

l) 更改了“性能指标”(见5.3,2006年版的5.3);

m)更改了“束流能量”(见5.3.1,2006年版的5.3.1);

n) 更改了“束流强度”(见5.3.2,2006年版的5.3.3);

o) 更改了“束流强度不稳定度”(见5.3.3,2006年版的5.3.2);

p) 更改了“束流功率”(见5.3.4,2006年版的5.3.4);

q) 删除了“扫描宽度”(见2006年版的5.3.5);

r) 更改了“束流扫描不均匀度”(见5.3.5,2006年版的5.3.6);

s) 更改了“电气安全”(见5.4,2006年版的5.4);

t) 更改了“辐射安全”(见5.5,2006年版的5.5);

u) 删除了“臭氧稀释排放”要求(见2006年版的5.6)

v) 更改了“运行要求”“开机”“恢复开机”“稳定运行”(见5.6,2006年版的5.7);

w) 更改了“整机性能试验”(见6.4,2006年版的6.4);

x) 更改了“束流能量”(见6.4.1,2006年版的6.4.1);

y) 更改了“束流强度”(见6.4.2,2006年版的6.4.3);

z) 更改了“束流强度不稳定度”(见6.4.3,2006年版的6.4.2);

aa) 更改了“束流功率”(见6.4.4,2006年版的6.4.4);

bb) 更改了“束流扫描不均匀度与扫描宽度”(见6.4.5,2006年版的6.4.5和6.4.6);

cc) 更改了“检验分类”(见7.1,2006年版的7.1);

dd) 更改了“判定规则”(见7.3,2006年版的7.3);

ee) 更改了产品合格证内容(见8.4.2,2006年版的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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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核仪器仪表标准化委员会(SAC/TC30)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向益淮、王国宝、张立锋、朱志斌、崔爱军、秦成、余国龙、刘奕路、杨璐、覃怀莉、

陈志强。

本文件于2006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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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屏蔽电子束辐射加工装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屏蔽电子束辐射加工装置的组成、工作条件、技术要求、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及

运输、随行文件、贮存等内容,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电子束流能量为0.5MeV~5MeV的自屏蔽电子束辐射加工装置(以下简称“装

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16841 能量为300keV~25MeV电子束辐射加工装置剂量学导则

GB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9517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GB/T25306 辐射加工用电子加速器工程通用规范

HJ979 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辐射安全和防护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屏蔽 self-shielding
构成装置的屏蔽体,能将电子束流打在辐照物或吸收体上产生的X射线的泄漏剂量,在无需额外

屏蔽的情况下减小到规定剂量限值以下。

3.2
辐射加工 radiationprocessing
电离辐射作用于物质,使其品质或性能达到预期要求的一种工艺过程。

3.3
电子束辐射加工装置 electronbeamfacilityforradiationprocessing
产生、加速、引出电子束流用于辐射加工的装置。

3.4
参考面 referenceplan
在直角坐标系中,由X、Y 两轴组成的平面,如图1所示。

  注:本文件中参考面与电子束流输出窗的距离规定为1cm~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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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参考点与参考面示意图

3.5
电子束流能量 electronbeamenergy
E
电子束流(以下简称“束流”)中的电子通过加速装置获得的平均动能。

  注:单位为 MeV。

3.6
束流强度 beamintensity

I
在束流输出窗外参考面上束流收集靶测得的平均电流大小。

  注:单位为 mA。

3.7
束流功率 beampower
P
对应束流能量与束流强度的乘积除以电子电荷。

  注:单位为kW。

3.8
束流扫描不均匀度 beaminhomogeneityscanning
在参考面上的束流扫描范围内束流密度分布的不均匀程度。

3.9
束流扫描宽度 beamscanningwidth
束流被扫描装置扫描展宽后在参考面上满足扫描不均匀度条件下的有效宽度。

4 装置组成及工作条件

4.1 装置组成

4.1.1 束流装置

束流装置主要包括束流产生装置、束流加速装置、束流引出装置及其他辅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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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束下装置

束下装置主要是指束下辐照承载台或货物输送装置。

4.1.3 监测及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主要包括束流装置控制系统、束下装置控制系统及辐射安全监测控制系统,以及它们之间

的接口和协议。

4.1.4 屏蔽系统

屏蔽系统包括:束流装置屏蔽体、束下装置屏蔽体及其他屏蔽体,并具备货物进出口、装置检修通

道、检修门及装置参数测试口。

应在货物进出口、装置检修通道或检修门处安装剂量监测装置。

4.2 工作条件

4.2.1 环境要求

环境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温度:5℃~35℃;

b) 相对湿度:≤90%;

c) 设备运行会产生臭氧,工作环境保持良好通风。

4.2.2 供电要求

供电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电压为交流三相四线制380V/50Hz;

b) 供电要求不低于产品说明书中给出的要求。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装置外观要求如下:

a) 外观应平整光洁、色泽均匀、无明显划痕和损伤等缺陷;

b) 面板应清洁,运动部件应操作灵活、功能正常。

5.2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a) 正常开机和停机;

b) 显示装置的主要参数;

c) 装置状态及故障显示、报警及自动停机;

d) 紧急停机;

e) 剂量监测;

f) 安全联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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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性能指标

5.3.1 束流能量

束流能量测量值与束流能量标称值偏差应≤10%。

5.3.2 束流强度

束流强度测量值应不小于束流强度标称值的95%。

5.3.3 束流强度不稳定度

束流强度不稳定度应≤5%。

5.3.4 束流功率

束流功率测量值应不小于束流功率标称值的95%。

5.3.5 束流扫描不均匀度

束流扫描不均匀度应≤10%,扫描宽度可调。

5.4 电气安全

5.4.1 设备保护接地

设备保护接地应满足 GB19517的要求。

5.4.2 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应满足 GB19517的要求。

5.4.3 防电击

装置的电气设备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应具备防电击功能,可触及零部件不应危险带电。可触及零部

件与保护接地端子之间的电压不应超过有效值30V或60V直流。

5.5 辐射安全

5.5.1 辐射防护

辐射防护应符合GB18871和 HJ979的规定。

5.5.2 自屏蔽要求

距离装置表面外侧30cm 处漏射剂量率均小于2.5μSv/h。

5.6 运行要求

5.6.1 开机

开机进入工作状态时间不大于6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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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恢复开机

停机不大于1h,恢复工作状态的时间不大于20min。

5.6.3 稳定运行

在标称束流能量及束流强度条件下,装置应能无故障连续运行不小于4h。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应满足表1要求。

表1 试验条件

环境参数 参考条件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 20℃ 15℃~35℃

相对湿度 65% ≤90%

大气压 101.3kPa 86kPa~106kPa

供电电压(交流) 380V 380(1±10%)V

供电频率(交流) 50Hz 50(1±2%)Hz

6.2 外观检查

以目测法和演示法检查装置。

6.3 控制系统试验

对控制系统进行目测检查和演示试验。

6.4 整机性能试验

6.4.1 束流能量

根据GB/T16841的要求,用叠层法或楔形法进行束流能量测量和计算。

6.4.2 束流强度

6.4.2.1 法拉第筒法

装置扫描引出的束流强度可采用法拉第筒法进行测量,如图2所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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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法拉第筒法测量示意图

用厚度大于射程RP 的铝板做一个长度大于束流扫描宽度、宽度大于束斑直径、高度为5cm~10cm
的铝盒作为法拉第筒,放置在参考面上,在额定功率下运行。为避免高能电子束流打在法拉第筒上产生

二次电子,在法拉第筒上加一定的直流电压抑制二次电子。法拉第筒收集到的电子在采样电阻上产生

脉冲,用示波器测量脉冲宽度和脉冲幅值,并根据公式(1)计算出束流强度I值。

I=
t·U

1000·T·R
…………………………(1)

  式中:

t ———束流脉冲半高宽度,单位为微秒(μs);

U ———脉冲幅值,单位为伏特(V);

T———脉冲周期,单位为毫秒(ms);

R ———取样电阻,单位为欧姆(Ω)。

束流强度标称值I按公式(2)计算:

I=
P
E ×e …………………………(2)

  式中:

P ———装置束流功率标称值,单位为千瓦(kW);

E ———装置束流能量标称值,单位为兆电子伏特(MeV);

e ———电子电荷量,e=1.062×10-9C。

6.4.2.2 直接测平均电流法

除法拉第筒法外,还可通过直接测平均电流法测量束流强度,如图3所示。

用厚度大于射程RP 的铝板做一个长度大于束流扫描宽度、宽度大于束斑直径、高度为5cm~10cm
的铝盒作为法拉第筒,放置在参考面上,在额定功率下运行。为避免高能电子束流打在法拉第筒上产生

二次电子,在法拉第筒上加一定的直流电压抑制二次电子。法拉第筒收集到的电子通过电流表直接读

数得到束流强度I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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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直接测平均电流法测量示意图

6.4.3 束流强度不稳定度

按照 GB/T25306的要求,进行束流强度不稳定度测量和计算。

6.4.4 束流功率

根据实测的束流能量值EP 与束流强度I,按公式(3)计算出束流功率P'。

P'=
I×EP

e
…………………………(3)

  式中:

P'———束流功率,单位为千瓦(kW);

I ———束流强度,单位为毫安(mA);

EP———束流能量,单位为兆电子伏特(MeV);

e ———电子电荷量,e=1.062×10-19C。

6.4.5 束流扫描不均匀度与扫描宽度

按照GB/T16841要求,用剂量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除以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和,计算束流扫描不均

匀度。满足扫描均匀性要求的条件下,对束流扫描宽度进行测量,如图4所示。

辅助定位方法采用在参考面上放置一块不小于束流扫描宽度的材料(通常选用塑料板或玻璃

板),照射后材料上的照射痕迹值作为束流扫描宽度测量的定位。

7

GB/T20130—2025



图4 剂量计法测量扫描不均匀度示意图

6.5 电气安全

6.5.1 设备保护接地

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电气设备外壳与接地端子间的电阻。

6.5.2 绝缘电阻

用1000V绝缘电阻表,检测相线、零线对地及设备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

6.5.3 防电击

用2000Ω电阻并联交流电压表,直接测量待测可触及零部件与安全接地端子间的电压值。

6.6 辐射安全

应在装置运行的最大束流能量下的最大束流强度条件下,距离装置表面30cm处任意选取不少于

20个剂量监测点。利用符合要求的剂量率仪分别测量各点的剂量率。

6.7 运行试验

6.7.1 开机试验

从装置上电开始计时,并测量束流强度,记录从上电至束流强度达到标称值90%的时间。

6.7.2 恢复开机试验

停机1h,从装置重新上电开始,并测量束流强度,记录从上电至束流强度达到标称值90%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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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稳定运行试验

装置上电后,测量束流强度,束流强度达到标称值后连续运行4h。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装置的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7.2 检验项目

装置检验项目见表2。

7.3 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中如发现不合格项,允许对产品的相关部件或分系统进行不超过两次的调整或更换,并重

新检验(包括已检项目中有影响的全部项目)。如仍不合格,则应改进设计。
出厂检验中如发现不合格项,允许对产品的相关部件或分系统进行不超过两次的调整或更换,并重

新检验。如仍不合格,则应判为不合格品。

表2 自屏蔽电子束辐射加工装置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1 外观 ● ● 5.1 6.2

2 控制系统 ● ● 5.2 6.3

3 束流能量 ● ● 5.3.1 6.4.1

4 束流强度 ● ● 5.3.2 6.4.2

5 束流强度不稳定度 ● ● 5.3.3 6.4.3

6 束流功率 ● ● 5.3.4 6.4.4

7 束流扫描不均匀度 ● ○ 5.3.5 6.4.5

8 设备保护接地 ● ● 5.4.1 6.5.1

9 绝缘电阻 ● ● 5.4.2 6.5.2

10 防电击 ● ● 5.4.3 6.5.3

11 辐射安全 ● ○ 5.5 6.6

12 开机 ● ○ 5.6.1 6.7.1

13 恢复开机 ● ○ 5.6.2 6.7.2

14 重新开机 ● ○ 5.6.3 6.7.3

  注:●表示必检项目,○表示选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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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志、包装、运输、随行文件及贮存

8.1 标志

8.1.1 装置标牌

装置应在适当位置设置字迹清楚的永久性标志或标牌,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制造商名称;

b) 装置名称;

c) 装置型号;

d) 出厂编号及出厂日期;

e)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f) 束流能量及束流功率。

8.1.2 部件铭牌

主要部件应在适当位置设置具有以下标志的铭牌:

a) 部件名称;

b) 制造商名称;

c) 编号及日期。

8.1.3 提示性标志

与电气安全、辐射安全相关的显示或操作应使用明确标识,如名字过长可用缩略语,并在技术说明

中列出缩略语的定义或解释。

8.1.4 警示标志

装置应设置醒目的“电离辐射”警示标志。警示标志及警示说明应符合GB18871中规定的放射性

符号及标志。

8.2 包装

8.2.1 装置宜分装于若干包装箱,包装木箱宜符合GB/T12464规定,箱内应有明细的装箱单。包装箱

应有防雨、防潮、防震措施。部件在箱内应牢固定位,压木和部件接触面以及部件间应衬以适当厚度的

软性材料,以防止运输过程中的松动和相互摩擦。

8.2.2 易碎部件应有专门设计的单独包装箱,以防在运输过程中造成损坏。

8.2.3 图示标志应符合GB/T191中的相关要求。

8.3 运输

8.3.1 运输方式

经包装的装置部件应适用于汽车、火车、轮船等运输。

8.3.2 运输条件

应严格按照包装条件标明的运输条件进行装运。装运过程中不应重放、倒置,防止碰撞,应有防雨、
防冻措施,对环境温度有特殊要求的部件应按订货合同规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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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随行文件

8.4.1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的编写应符合GB/T9969的规定,并包括以下内容。

a) 技术说明书:产品特点、主要用途及适用范围、简要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主要性能及参数,辐
射安全保障措施、产品的工作条件、使用环境及安装要求等。

b) 操作手册:操作及使用中的安全、辐射防护等说明及注意事项,操作程序、方法、防范措施及误

操作的预防,运行的操作记录等要求。

c) 维修手册:故障现象、原因分析及排除方法,日常运行维护、保养,正常维修程序,周期检修程

序、方法,长期存放时的维护及保养等。

8.4.2 产品合格证

产品合格证应包含所执行的产品标准号、检验结果及结论、产品编号及生产日期、检验员代码或检

验部门的签章等。

8.4.3 其他文件

随行文件应有备品备件清单和装箱单及装箱目录。

8.5 贮存

8.5.1 经包装的产品应贮存在环境温度大于0℃、相对湿度不大于90%、通风良好的室内。室内应无

腐蚀性气体,并无强烈振动、冲击波及磁场的作用。

8.5.2 对贮存环境有特殊要求的部件,应在技术要求规定的环境中存放。

8.5.3 需长期保持真空状态的部件,应按技术要求定期抽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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